附件2

关于《丰台区促进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北京市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大交通运输业产业扶持力度，促进丰台区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，丰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（丰台区交通委员会）形成了《丰台区促进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与必要性
政策谋划主要从四个“需要”统筹考虑：一是服务国家与市级战略落地的需要。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交通强国建设，北京市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区、实施交通综合治理、发展数字交通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将交通基础设施升级、智慧绿色交通、轨道交通产业作为重点方向。我区作为首都交通枢纽核心承载区，必须出台专项政策承接上级部署，确保国家与市级交通战略在丰台落地见效。二是发挥丰台独特区位与产业优势的需要。我区是首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，拥有轨道交通千亿级产业集群基础，具备发展枢纽经济、智慧交通、绿色交通的独特优势。亟需通过政策引导，把区位优势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、竞争优势，做强交通产业核心引擎。三是补齐产业短板、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。目前全市各区均在加快布局交通科技、智慧物流、轨道交通等高精尖业态，我区交通产业仍存在企业规模不均、创新应用不足、龙头带动不强等问题，亟需构建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撑体系，加快形成比较优势。四是激活市场主体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需要。交通运输领域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、绿色低碳、数字化改造等多重压力，亟需通过精准扶持、梯度激励、服务配套，稳定企业预期、激发增长活力，打造主体强、链条全、韧性足、能级高的现代化交通产业生态。
二、修订过程
为确保修订工作科学严谨、贴合实际、务实管用，我委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、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、数字交通高质量发展等上级政策为根本遵循，系统研究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先进城市在轨道交通产业、智慧交通、枢纽经济、物流提质等方面的成熟经验，在充分结合我区首都交通枢纽、轨道交通千亿级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区的资源禀赋、企业发展现状及“十五五”产业发展目标基础上，逐项梳理政策依据、支持条件、支持标准与操作流程，细化形成政策条款，经多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反复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措施共分为四章十八条，分别为总则、支持方向与内容、资金使用与管理、附则。
一是总则，共2条，明确政策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与实施原则；
二是支持方向与内容，共9条，聚焦企业增长、龙头培育、人才引育、科技创新、设备更新、活动支持、升规入统等关键环节；
三是资金使用与管理，共3条，明确资金来源、申报要求、失信惩戒与不予支持情形；
[bookmark: _GoBack]四是附则，共4条，明确政策衔接、责任追溯、解释部门与有效期限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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